
连续工作11年
工资不涨反而降

汤女士是个心直口快的农村
妇女。2004年， 因为孩子还小，爱
人在部队服役， 为改变聚少离多
的局面她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团
聚。一开始，她没有找工作。时间
长了， 她感觉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越来越大，需要想办法增加收入。

一天，她看到一则招聘启事，
是一家食品公司招聘生产工人。
她就来到公司面试， 结果一试中
的， 成为公司的一员。 这时正是
2004年年底。干了几年后，公司又
派她到超市从事促销员工作。这
样一来二去，11年就过去了。

汤女士入职时公司刚成立 ，
在管理上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也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工作
期间，汤女士每周仅休息一天，从
来没有休过周六日， 至于年休假
等，她听都没听说过。

对于这些，汤女士说，公司能
给她一个工作机会就很照顾自己
了，休不休息无所谓。再说了，多
干一点活也累不死人。在她心里，

一心盼着公司能越办越大， 效益
越来越好。看着公司日益壮大，她
感到十分安心和满足。

2008年6月，公司开始与汤女
士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 但没有
留给她原件。2011年1月， 公司开
始为汤女士缴纳养老和失业保
险。可自从开始缴纳社会保险起，
汤女士的工资比原来少了几百
元， 有时候还达不到北京市最低
工资标准。

2015年4月23日，汤女士收到
短信提示，她上月的工资才900多
元。实在忍不下去了，她鼓足勇气
找到公司经理，试着问：这样的薪
资待遇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经理
说： 只要应发工资不低于北京市
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合法合理的。

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 汤女
士的生活日渐拮据。 这1000多元
的工资实在难以支撑家中的开
销，也跟自己的劳动不成正比，于
是， 汤女士便向直接主管自己的
吴经理提出涨工资要求。

吴经理表示：涨工资，可以！
之前，汤女士工资低，原因是她所
在的超市的销售业绩一直不好，
希望汤女士更加努力工作。 接下
来，吴经理说，要给汤女士增加近

一倍的销售任务， 如果汤女士能
够完成销售任务， 加工资外还可
以获得提成之外的奖金。

吴经理还说， 如果汤女士不
能完成，那就是个人业绩的问题，
以后就不要再提涨工资的事情。

“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吗 ？”
汤女士听后非常气愤。

律师手把手维权
帮员工取证据

疑惑之中， 汤女士找到北京
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
心。 贺争律师听她介绍完情况后
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个
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不能作为最低工资标准
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汤女士所
在的公司关于薪资待遇的规定是
违反法律规定的。

此时，汤女士才明白，这么多
年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
害。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怎么维权、需要她怎么
做，汤女士一头雾水。由于她连什
么是证据、哪些证据是有效的、能
被法律认可等均不知道， 贺律师
只得手把手教她如何收集和固定
证据，告知她哪些证据要收集，过
了时候就收集不到了。

第一步， 教她如何收集存在
劳动关系的证据。 由于汤女士进
入超市销售食品需要有一定 “身
份”，就是工牌。而办理工牌需要
汤女士向公司提交介绍信、 劳动
合同等手续。因此，贺律师让汤女
士到超市调取这些能够证明存在
劳动关系的有力证据。

第二步， 教她解除劳动关系
的技巧。 由于汤女士不想继续在
公司工作， 而公司存在按低于最
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情形，且
没有安排汤女士年休假， 也没有
及时足额支付加班费等违反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等问题。贺律
师建议汤女士可以以此为由书面
解除劳动关系， 并通过快递的形
式将辞职信寄送给用人单位。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劳动者如果要解除劳动关系，需
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因此，贺律师告诉汤女士，提
交辞职信后还需要继续工作满30
日。

第三步， 如何防范解除劳动
关系后的风险。为确保万无一失，
贺律师告知汤女士在工作的最后
一天，最好以邮件、短信或者微信
等书面的形式将工作交接清楚，
并保留好证据， 以防公司以其未
办理交接为由， 要求其赔偿因此
造成的损失等。

单位得知告状
威胁员工撤诉

汤女士按照律师的指点 ，很
快收集到相关证据， 也顺利地寄
送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贺律
师受汤女士委托， 为她申请了劳
动仲裁。仲裁申请事项包括：要求
公司补足汤女士 2013年 2月至
2015年6月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差额， 未缴
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经济补
偿，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法定
节假日的加班费， 以及解除劳动
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等， 各项合计
5.7万元。

可是 ，2015年 8月的一天晚
上， 贺律师突然接到汤女士的电
话。电话中，汤女士显得慌张。

原来， 得知汤女士申请仲裁
后，用人单位找三四个不明身份、
身上刺青的人， 在汤女士下夜班
的路上截住她，威胁她必须撤诉。

汤女士开始有点害怕， 但很
快镇定下来准备报警。 这伙人看
吓不住汤女士，就不再威逼她了。

第二天， 汤女士照常去超市
上班，跟往常一样工作。突然，吴
经理叫她到超市外面一趟。 在门
口，吴经理说，公司收到她的辞职
信， 总经理交待他到超市看望汤
女士，并希望她继续留下来工作。

汤女士问，如果留下来，工资
收入问题怎么解决？吴经理说，没
有具体的解决办法， 先留下来再

说。汤女士看对方无诚意，表示不
再继续为公司工作。

看到汤女士去意已决， 吴经
理说：“这样跟公司较劲不会有好
下场！”同时，告知汤女士，如果离
职， 公司将不会为她办理退店手
续。

这就意味着， 汤女士将无法
入职任何一家新单位， 也无法办
理进入超市商场的工作手续了。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 汤女
士更加坚定了依法维权决心。

套取签名伪造合同
纸张新旧不一终露馅

仲裁开庭时， 公司否认汤女
士的入职时间 ， 认为汤女士是
2008年6月才入职。就此，公司提
供了一份劳动合同原件， 该劳动
合同被公司将第一页涉及到汤女
士入职时间的一项以及第二页涉
及到月薪标准一项撤换掉了。但
是， 奇怪的是最后一页的签字确
是汤女士本人的签字。

后来， 汤女士回忆： 工作期
间， 公司曾要求她签订过一份空
白文件。今天，在庭审中才知道这
份空白文件实际上就是这个劳动
合同。

贺律师表示， 不认可该合同
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 理由是该
劳动合同与汤女士提供的、 她从
超市调取的用于办理进店手续的
劳动合同入职时间明显不一致。
另一方面， 该劳动合同没有骑缝
章， 而且纸张的颜色存在明显的
差异。

但是， 贺律师的质证意见不
能改变仲裁员的认识， 仲裁员继
续认为汤女士是2008年6月入职
的。可喜的是，公司就本案的其他
仲裁请求没有更有利的证据。

一个月后，即2016年2月初，
赶在春节前， 汤女士收到了仲裁
裁决书。 裁决支持了她要求的支
付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
资差额、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 以及社保的补偿和未休年休
假工资等，各项合计2.6万元。

入职时间、月薪被篡改 纸张新旧不一终露馅儿

【维权】11专题２０16年 3月 18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屈斌│美术编辑 赵军│校对 张旭│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记者 赵新政

遭遇商家欺诈 消费者如何维权？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无法继续履行合同
可要求退还充值金额

赵某在某建材市场办理了会
员卡一张，用于储值后进行消费。
其后， 赵某在该建材市场处购买
了油漆、 灶具等商品， 共计消费
9312元。以上货款，赵某均以储值
卡内金额予以支付， 该储值卡签
购单显示余额为581.8元。 其后，
该建材市场未正常营业， 至今未
送货。据此，赵某要求该建材市场

退还货款9312元及会员卡内余额
581元。为证明上述事实，赵某提
交了送货单、订货单、储值卡签购
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被告建
材市场既未做出答辩， 亦未参加
法院庭审，未提交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 赵某与该
建材市场形成的买卖合同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建
材市场收取货款后应及时履行供
货义务。 现该建材市场未正常经
营，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赵某与该
建材市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已满足
法定解除条件。合同解除后，尚未
履行的，终止履行，该建材市场收
取的货款应予退还。 故赵某要求
该建材市场退还货款9312元及会
员卡内余额581元合法有据，法院
予以支持。 被告建材市场经法院
合法传唤后，未出庭应诉，视为其
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该案
缺席作出判决。

法官点评
随着预充值消费模式、 会员

制消费模式的日益普遍， 商家在
鼓动消费者预充值、 办理会员卡
后，有的任意改变优惠规则，提高
商品或服务价款； 有的在未通知
消费者的情况下停止经营，“人去
楼空”。此类案件往往涉及的消费
者众多，尤其在建材市场、美容机
构等行业较为多发。

本案中， 赵某妥善保管了送
货单、订货单、储值卡签购单等证
据材料，虽被告未出庭，法院亦可
根据上述证据依法作出判决。

要求网购平台赔偿
需满足相应条件

刘某通过某网站购买了一款
由某品牌礼品专营店销售的24K
金玫瑰花3枝，金额共计285元。该
金玫瑰花页面载明： 商品由某礼

品专营店从广东省深圳市发货，
并提供售后服务， 金玫瑰表面采
用纯度99.9%金箔制作， 非镀金，
假一赔百， 玫瑰花附带有专业检
测机构的鉴定报告， 包装盒上有
防伪标。 后经珠宝鉴定中心鉴定
上述商品“不含金属成分”，鉴定
结果为“塑料”。据此，刘某起诉该
网站， 认为该网站销售上述商品
的行为构成欺诈， 且该网站作为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 作出了更
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 要求该网
站退还货款并按照网站承诺给予
百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网站页
面载明了销售方系某礼品专营
店， 并在网站页面上公示了某礼
品专营店的信息及联系方式，且
刘某曾就本案与某礼品专营店进
行了联系， 故刘某向某礼品专营
店要求赔偿是可行的。 刘某也未
能举证证明该网站作出更有利于

消费者的承诺， 故刘某要求该网
站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依据， 依法
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
网络购物交易量的不断扩大

导致因此产生的纠纷也日益增
多。其中，因购物网站涉嫌虚假宣
传产生的纠纷占较大比重。

网络购物纠纷中， 消费者购
买的商品或服务存在欺诈或其他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情形的，消
费者可要求销售者承担赔偿责
任：1、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
或应知销售者或服务者利用其平
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且未采
取必要措施；2、 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
的相关信息；3、 即便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能够提供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的相关信息， 但平台对消费
者作出了更有利的承诺。

诱导职工在空白文件签字 公司伪造劳动合同

汤女士是一位军嫂， 刚过不惑之年的她， 因为去
年的一场官司长了见识。 她说自己经常告诉周边的
人， 任何时候不要随便在自己不确定的文件上签字，
特别是空白文件,以免置于不利的地位。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汤女士因为所得工资低于
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将公司告上仲裁， 但公司却拿出
一份她没有签过字的劳动合同。 汤女士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她曾在一份空白文件上签字， 事后公司以这个
签字伪造了劳动合同。 经律师质证， 该合同没有骑缝
章 ， 而且纸张的颜色存在明显的差异 ， 裁决支持
了她的各项诉求， 金额合计2.6万元。

“前几天， 我还在社区里举办农民工普法宣传，
现场说法， 告诉大家如果遇到被欺骗、 被压榨的事，
要依法维权。” 汤女士说， 她的愿望是当一名普法宣
传员， 让有类似遭遇的人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商家虚假宣传 、买家购
会员卡后商家跑路、网购买
到假货……当消费者遇到
这些常见纠纷时，该如何通
过法律途径维权？石景山法
院就该院涉消费者维权类
案件进行了调研及梳理，并
为大家做出了法律提示。


